
附表一參加各項活動與競賽獎勵基準 

等級 名次 獎勵額度 備註 

國際性 視參賽性質專案辦理敘獎 

全國性 

第一名 記功一次 一、參加之活動須經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定之文教活動 

    競賽為主。  

二、縣級參賽成績若無名次而 

    僅明定特優、優等、甲等者

比照第一、二、三名辦理敘

獎。 

第二名 嘉獎二次 

第三名 嘉獎一次 

第四名 獎狀一紙 

第五名 獎狀一紙 

第六名 獎狀一紙 

縣級 

第一名 嘉獎一次 

第二名 嘉獎一次 

第三名 獎狀一紙 

 

附表二指導各項競賽活動獎勵基準 

等級 名次 獎勵額度 備註 

國際性 
視參賽性質專案辦理敘獎 

全國性 

第一名 記功一次 
一、參加之活動須經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後之文教活動競 

    賽為主。縣級參賽成績若無 

    名次而僅明定特優、優等、甲

等者比照第一、二、 三名辦

理敘獎。 

二、個人組指導人員僅限一名，但

全國另訂有比賽獎勵辦法或

本府依實際情況另訂有獎勵

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指導非服務機關人員參賽獲 

    獎者，經證明係代表縣參加 

    全國或國際性比賽，指導人 

    員得依左列辦理獎勵。 

第二名 嘉獎二次 

第三名 嘉獎一次 

縣級 

第一名 嘉獎二次 

第二名 嘉獎一次 

第三名 獎狀一紙 

 

附表三辦理縣級以上研習、觀摩會、教學、進修等獎勵基準 

研習天數／辦理

場次 
獎勵額度 獎勵人數 備註 

四日以上者 嘉獎一次 五至八名 一、於未超過總獎勵額度之情況 

    下，得視貢獻程度個別提高嘉 

    獎次數，但獎勵人數應相對遞 

    減。 

二、活動規模大，困難度高，依左 

    列獎勵不足以激勵員工士氣 

一日至三日者 嘉獎一次 三至五人 

達半日者 嘉獎一次 一至三人 



    者，得報本府核准酌予提高。 

三、學校辦理本府委辦研習、觀摩 

    會、教學、進修等計畫，俟全 

    數完成工作計畫後，依規定辦 

    理敘獎，敘獎人數、額度依左 

    列而定。 

 

附表四 

一、辦理籌設新(遷)校、新(重)建工程、補強工程、其他營繕工程、勞務、財 

     物採購暨利用社會資源績效優良敘獎標準及補充規定： 

    （一）籌設新(遷)校新設(遷)學校籌備處主任圓滿達成任務者記功二次或 

          專案敘獎，其餘工作人員一至五人各記功一次。 

   （二）新(重)建工程、補強工程、其他營繕工程。 

二、承辦新(重)建工程、補強工程、其他營繕工程如期如質完工，無品質查核 

     丙等及未曾發生死亡勞安事故(以通報勞安單位之資料為依據)，工程主辦

  機關相關主管及承辦負責人員依下列原則予以獎勵，並應於驗收結算後二

  個月內辦理： 

每單項工程款合計 敘獎標準 備註 

一百五十萬以上未滿五

百萬 

承辦人員一至二人各嘉獎一次 同一發包工程金

額不得分項敘獎。 

五百萬以上未滿一千萬 承辦人員一至三人各嘉獎一次 

一千萬以上未滿五千萬 承辦人員一至三人各嘉獎二次 

協辦人員二人各嘉獎一次 

五千萬以上未滿一億 承辦人員一至三人各記功一次 

協辦人員二人各嘉獎二次 

補充規定 一、各工程主管機關推薦之優良工程，由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評審獲獎者，專案另予獎勵。 

二、發生下列情況者，工程主辦機關首長及承辦負

責人員至本府專案報告： 

（一）學校未依教育部執行項目及規範執行，導致

該經費運用之計算（如：工程興建量體及面

積等）無法符合核定規範，造成無法執行工

程招標、工程驗收等事宜或需報部提報說明

者。 

（二）前置作業未完成即辦理發包程序，造成決標

後得標廠商無法施工，衍生爭議等情事，影

響全年度預算執行進度者。 

（三）未將本府政策推行要項（如：設置太陽光電系

統、綠建築標章取得、公共藝術等）納入規

劃設計施工項目者。 

（四）第一次招標無廠商投標，請立即檢討因應。有



廠商投標，連續流標達二次以上，未立即提

出檢討原因及因應對策者。 

（五）工程施工期間，經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或屏東縣政府）辦理工程

查核，發現嚴重缺失者。 

（六）工程提報停工，經查證非屬天候因素或其他

不可歸責於執行機關之事由，造成工程延宕

者。 

（七）「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辦理「公

共藝術」 項目未於工程竣工日完成，造成工

程延宕，導致影響年度預算執行進度者。 

（八）工程期間增列非工程必需之要項或未依核定

經費及核定範疇造成需變更設計者。 

（九）工程竣工後，未於期限內辦理工程驗收或延

宕提報本府辦理核結者。 

（十）工程竣工後辦理核結時，造成需增加且超過

核定經費者。 

（十一）規劃設計階段未辦理書圖審查作業，逕行

辦理工程招標作業者(採專案管理、統包辦理

者亦同)。 

三、發生下列情況者，視情節重大者，專案簽辦懲

處： 

（一）當年度未決標且經費遭致中央收回者。 

（二）發生有第二點情況經至本府專案報告後，仍

未改善者。 

（三）未依補助機關執行期程辦理，且未辦理展延

作業，致補助機關註銷或酌減補助經費者。 

三、勞務、財物採購：辦理縣級以上勞務、財物採購且依時效完成，辦理績效優

良，得敘學校承辦人嘉獎二次（含校長，每校合計至多三人），同一發包案

件金額不得分項敘獎。 

 


